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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益性捐赠 扶贫捐赠

捐赠途径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等国家机关捐赠

接受捐赠对象的资格 “公益性社会组织”指依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

捐赠用途 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 用于目标脱贫地区

捐赠内容 —— ——

扣除比例 限额扣除 据实扣除

扣除凭证及相关要求
由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
制并加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企业发生对“目标脱贫地区”的捐赠支出时，应
及时要求开具方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中注明目标
脱贫地区的具体名称，并妥善保管该票据。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次 项目

账载
金额

以前年度结转
可扣除的捐赠

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
金额

纳税调增金
额

纳税调减金
额

可结转以后年
度扣除的捐赠

额

1 2 3 4 5 6 7

1 一、非公益性捐赠 * * * * *

2 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3+4+5+6)

3 前三年度（ 年） * * * * *

4 前二年度（ 年） * * * *

5 前一年度（ 年） * * * *

6 本 年（ 年） * *

7 三、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 * * * *

8 1. * * * * *

9 2. * * * * *

10 3. * * * * *

11 合计（1+2+7）

附列资料
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益性
扶贫捐赠合计金额

* * * * *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
次

项目

账载
金额

以前年度结
转可扣除的
捐赠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
金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1 一、非公益性捐赠 * * * * *

第1列“账载金额”：填报纳税人计入本年
损益的公益性捐赠以外的其他捐赠支出金
额，包括该支出已通过《纳税调整项目明
细表》（A105000）第30行“（十七）其
他”进行纳税调整的金额。

第5列“纳税调增额”：填
报非公益性捐赠支出纳税调
整增加额，金额等于第1列
“账载金额”。

第1行“非公益性捐赠支出”：填报纳税人本年发生且已计入本年损益的税收规定公益性捐赠以外的其他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情况。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
次

项目

账载
金额

以前年度结转可
扣除的捐赠额

按税收规定
计算的扣除

限额

税收
金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2
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3+4+5+6)

3 前三年度（ 年） * * * * *

4 前二年度（ 年） * * * *

5 前一年度（ 年） * * * *

6 本年（ 年） * *

第2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填报纳税人本年发生的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纳税调整额、
以前年度结转扣除捐赠支出等。第2行等于第3+4+5+6行。其中本行第4列“税收金额”：当本行第1

列+第2列大于第3列时，第4列＝第3列；当本行第1列+第2列小于等于第3列时，第4列＝第1列+第2列。



第2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第3行“前三年度”：填报纳税人前三年度发生的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本年度扣除的金额

第2列“以前年度结转可扣除的捐赠额”：填报前
三年度发生的尚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金额。

第6列“纳税调减额”：根据本年扣除限额以及前
三年度未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分析填报。

第2列“以前年度结转可扣除
的捐赠额”：填报前二年度发
生的尚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金额。

第4行“前二年度”：填报纳税人前二年度发生的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本年度扣除的捐赠额以
及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额

第6列“纳税调减额”：根据本年剩
余扣除限额、本年扣除前三年度捐
赠支出、前二年度未扣除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分析填报。

第7列“可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
额”：填报前二年度未扣除、结转
以后年度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金
额。



第2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第2列“以前年度结转可扣除
的捐赠额”：填报前一年度发
生的尚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金额。

第1列“账
载金额”：
填报计入
本年损益
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
金额。

第5列“纳税调增
额”：填报本年
公益性捐赠支出
账载金额超过税
收规定的税前扣
除额的部分。

第7列“可结转以后年
度扣除的捐赠额”：
填报本年度未扣除、
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金额。

第5行“前一年度”：填报纳税人前一年度发生的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本年度扣除的捐赠额以
及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额。

第6列“纳税调减额”：根据本年剩
余扣除限额、本年扣除前三年度捐
赠支出、本年扣除前二年度捐赠支
出、前一年度未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支出分析填报。

第7列“可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
额”：填报前一年度未扣除、结转
以后年度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金
额。

第3列“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扣除限
额”：填报按照
本年利润总额乘
以12%的金额，
若利润总额为负
数，则以0填报。

第6行“本年”：填报纳税人本年度发生、本年税前扣除、本年纳税调增以及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

第 4列“税收金
额”：根据本年
实际发生的公益
性捐赠支出以及
结转扣除以前年
度公益性捐赠支
出情况分析填报。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
次

项目

账载
金额

以前年度结转可
扣除的捐赠额

按税收规定
计算的扣除

限额

税收
金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7 三、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 * * * *

8 1. * * * * *

9 2. * * * * *

10 3. * * * * *

第7行至第10行“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填报纳税人发生的可全额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第7行：填报各行相应列次填报金额的合计金额。

第8行至第10行“项目”：纳税人在以下事项中选择填报：
1.扶贫捐赠；2.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捐赠；3.杭州2022年亚运会捐赠。
一个项目填报一行，纳税人有多个项目的，可自行增加行次填报。

第1列“账载金额”：填报纳税人本年
发生且已计入本年损益的可全额税前
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金额。

第4列“税收金额”：等于第1列“账
载金额”。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
次

项目

账载
金额

以前年度结
转可扣除的
捐赠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
金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年度
扣除的捐赠额

1 2 3 4 5 6 7

11 合计（1+2+7）

附列资料
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
益性扶贫捐赠合计金额

* * * * *

附列资料“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益性扶贫捐赠合计金额”：填报企业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务院扶
贫办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49号）规定，企业在2015年1月1日至本年
度发生的可全额税前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金额。

第1列“账载金额”：填报纳税人2015年1月1日至
本年度发生的且已计入损益的按税收规定可全额税
前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金额

第4列“税收金额”：填报纳税人2015年1月1日至
本年度发生的且已计入损益的按税收规定已在税前
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金额。



（一）表内关系

1.第1行第5列＝第1行第1列。

2.第2行＝第3+4+5+6行。

3.第7行第4列＝第7行第1列。

4.第7行＝第8+9+10行。

5.第11行＝第1+2+7行。

（二）表间关系

1.第6行第3列＝表A100000第13行×12%（当表A100000第13行≤0，第11行第3列＝0）。

2.合计行第1列＝表A105000第17行第1列；合计行第4列＝表A105000第17行第2列；合计行第5列

＝表A105000第17行第3列；合计行第6列＝表A105000第17行第4列。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例】某企业2019年-2022年发生的捐赠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利润总额 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 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

2019 400 90 40 50

2020 500 120 70 50

2021 600 240 90 150

2022 700 160 60 100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1.2019年度。利润总额400万元，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90万元，其中扶贫捐赠50万元。

（1）限额扣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48万元（400万元×12%），税前扣除40万元。

（2）全额扣除：2019年度发生的扶贫捐赠50万元全额税前扣除。

2.2020年度。利润总额500万元，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120万元，其中扶贫捐赠50万元。

（1）限额扣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60万元（500万元×12%），税前扣除60万元；2020年度超过税前扣
除限额10万元，结转以后三年扣除。

（2）全额扣除：2020年度发生的扶贫捐赠50万元全额税前扣除。

3.2021年度。 利润总额600万元，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240万元，其中扶贫捐赠150万元。

（1）限额扣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72万元（600万元×12%），税前扣除72万元（其中2020年度结转10
万元+2021年度62万元），2021年度超过税前扣除限额28万元（90万元-62万元），结转以后三年扣除。

（2）全额扣除：2021年度发生的扶贫捐赠150万元全额税前扣除。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4.2022年度。 利润总额700万元，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160万元，其中扶贫捐赠50万元。

（1）限额扣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84万元（700万元×12%），税前扣除84万元（其中2021年度结转28万
元+2021年度56万元），2022年度超过税前扣除限额4万元（60万元-56万元），结转以后三年扣除。

（2）全额扣除：2022年度发生的扶贫捐赠100万元全额税前扣除。

年度 利润总额 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
其中：符合条件的扶贫

捐赠
其他公益性捐赠

2022年 700 160 100 60



行
次

项目

账载
金额

以前年度结
转可扣除的
捐赠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
金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年度
扣除的捐赠额

1 2 3 4 5 6 7

1 一、非公益性捐赠 0 * * * 0 * *

2 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3+4+5+6) 600000 280000 840000 840000 240000 280000 40000

3 前三年度（ 2019 年） * 0 * * * 0 *

4 前二年度（ 2020 年） * 0 * * * 0 0

5 前一年度（ 2021 年） * 280000 * * * 280000 0

6 本 年（ 2022 年） 600000 * 840000 840000 240000 * 40000

7 三、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1000000 * * 1000000 * * *

8 1.扶贫捐赠 1000000 * * 1000000 * * *

9 * * * * *

10 * * * * *

11 合计（1+2+7） 1600000 280000 840000 1840000 240000 280000 40000

附列
资料

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益性扶贫捐赠合计金额 * * * * *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2022年度











温馨提示：
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发生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支出时，应注意确
认其是否取得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否则该笔支出将不予税前扣除。



公益性群众团体，包括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不需进行社团登记的人民团体以

及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下统称群众团体），且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已经取得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1.认定条件

群众团体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至第八项规定的条件；

（2）县级以上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

（3）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且申报前连续3年接受

捐赠的总收入中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比例不低于70%。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按以下规定执行：

（1）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报送材料；

（2）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财政、税务部门报送材料；

（3）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群众团体，按照上述管理权限，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税务部门分别联合公布名单。企业和个人在名单所属年度内向名单内的群众团体进行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可以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4）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对象包括：

①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将于当年末到期的公益性群众团体；

②已被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但又重新符合条件的群众团体；

③尚未取得或资格终止后未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

每年年底前，省级以上财政、税务部门按权限完成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和名单发布工作，并按本条

第（四）项规定的不同审核对象，分别列示名单及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起始时间。



按照有关规定需报送的材料，应在申报年度6月30日前报送，包括：

（1）申报报告；

（2）县级以上各级党委、政府或机构编制部门印发的“三定”规定；

（3）组织章程；

（4）申报前3个年度的受赠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公益活动的明细，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或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律师的纳税审核报告

（或鉴证报告）。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三年。

（1）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对象为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将于当

年末到期的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自发布名单公告的

次年1月1日起算。

（2）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对象为已被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但又重新符合条件的群众团体的，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自发公告的当

年1月1日起算。

（3）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对象为尚未取得或资格终止后未取得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的，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自发公告的

当年1月1日起算。





公益性社会组织，包括依法设立或登记并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的慈善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及管理按《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

项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执行。



1

（一）符合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
第一项到第八项规定的
条件。
（可见下页附文）

（四）前两年度每年支
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
支出的比例

（八）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为3A以
上（含3A）且该评估结果在确认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仍在
有效期内。
（确认2020年度——2022年度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对于2019年
成立的社会组织，以及2019年至本公
告发布之日已接受评估但尚未出具结论
的社会组织，确认资格时可暂不考虑其
评估等级）

（三）前两年度每年用
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
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

（二）每年应当在3月
31日前按要求向登记
管理机关报送经审计的
上年度专项信息报告。

（五）具有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且免税资格
在有效期内。

（ 确 认 2020 年 度 ——
2022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时，可暂不考虑
社会组织的非营利组织免
税资）

（六）前两年度未受到
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
（警告除外）。

（七）前两年度未被登
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2 3 4 5 6 7 8 须同时满足









分类 慈善组织、其他社会组织 群众团体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2020年第27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
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
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
20号）

认定管理机关 市级以上财政税务民政机关 市级以上财政税务机关

特别关注条件之一 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县级以上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
机构编制

认定程序
向民政部门提交资料（广州市社会组
织管理局）

向财政税务部门提交资料（市财政局直
接受理）

有效期 三年 三年



（一）公益性群众团体在接受捐赠时，应按照行政管理级次分别使用由财政部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并加盖本单位的印章；对

个人索取捐赠票据的，应予以开具。

企业或个人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进行税前扣除，应当留存相关票据备查。

（二）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接受捐赠时，

应当按照行政管理级次分别使用由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制

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并加盖本单位的印章。

企业或个人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进行税前扣除，应当留存相关票据备查。



（一）除另有规定外，公益性群众团体在接受企业或个人捐赠时，按以下原则确认

捐赠额：

1.接受的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实际收到的金额确认捐赠额；

2.接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捐赠额。捐赠方在向公益性群众团体捐

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不能提供证明的，接受捐赠

方不得向其开具捐赠票据。

（二）除另有规定外，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在

接受企业或个人捐赠时，按以下原则确认捐赠额：

1.接受的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实际收到的金额确认捐赠额。

2.接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捐赠额。捐赠方在向公益性社会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

价值的证明；不能提供证明的，接受捐赠方不得向其开具捐赠票据。



（一）为方便纳税主体查询，省级以上财政、税务部门应当及时在官方网站上发布

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群众团体名单公告。

企业或个人可通过上述渠道查询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及有效期。

（二）为方便纳税主体查询，省级以上财政、税务、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在官方网站

上发布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公告。

企业或个人可通过上述渠道查询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及有效期。





温馨提示：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13号）规定，各类非营利组织要享受免税优惠，需要先经认定机构认定，并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然后才能享受优惠政策。因此，进行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是各类非营利组织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







注意：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范围仅包括上述五类，纳税人的应纳税收入及

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分别核算。









A2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

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

第7行“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根据

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

项目录》，在第7.1行、第7.2行……填报税收规定

的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等优惠事项的具

体名称和本年累计金额。发生多项且根据税收规定

可以同时享受的优惠事项，可以增加行次，但每个

事项仅能填报一次。

纳税人在下拉菜单中点开“免税收入”、选择“符

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并

填写相应金额。



A000000《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基础信息表》填报说明：

“207非营利组织”：纳税人为
非营利组织的，选择“是”。



A103000《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

入、支出明细表》填报说明：

本表适用于实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事业单

位以及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等查

账征收居民纳税人填报。纳税人应根据事业

单位会计准则、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

规定，填报“事业单位收入”“民间非营利

组织收入”“事业单位支出”“民间非营利

组织支出”等。



A107010《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

惠明细表》填报：

第9行“（三）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

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填报纳税人根据税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

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122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13号）等相关税收政策

规定，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取得

的捐赠收入等免税收入，但不包括从事营利

性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当表A000000“207

非营利组织”选择“是”时，本行可以填

报，否则不得填报。





企业所得税好帮手——扫码即可学习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政策专题专栏

广州税务
微信服务号

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专栏

广州税务
微信订阅号

微信扫码学习企业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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